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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80_83_E6_96_B0_E5_c36_227290.htm 1、代位诉讼制度 （1

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，
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

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书面请

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；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，前述股

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

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（2）监事会、不设监事会的

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，或者董事会、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

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，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

十日内未提起诉讼，或者情况紧急、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

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，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

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（3）

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有限责任公司

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依照上述规定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 （4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

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损害股东利益的，股东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2、其他股东诉讼制度： 公司股东会或者

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无效。

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违

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(来源:考试 大)或者决议内

容违反公司章程的，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

请求人民法院撤销。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，人民法

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，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。 公司根据股

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，人民法

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，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

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